香港大律師公會最資深的會員張奧偉爵士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逝世，本會對此表示深切哀悼。

張奧偉爵士在法律界資歷深遠。他在英國林肯法學協會獲取大律師資格後於1951年在香港獲取大律師執業資格。張爵士在1965年獲委任為御用大律師。於1952年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義務秘書，並在1966年擔任公會主席。張爵士自1987年起擔任英國林肯法學協會監事，並在1996年成為香港大律師公會永久會員。

張奧偉爵士多年來亦積極參與公職事務，先後加入了多個政府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張爵士在1970至1981年擔任立法會局議員，在1974至1986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在1987年獲英女皇冊封為爵士。

張奧偉爵士對大律師公會及對香港的貢獻將永誌難忘。

張奧偉爵士追悼會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時假聖約翰大教堂舉行。

香港大律師公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